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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计算本期约当产量。直接材料的约当产量越期初在产

品数量垣本期开工本期完工数量垣期末在产品数量越0+25 000伊

100%+7 000伊100%=32 000（件）。（注：期初在产品直接材料上

期已全部投入，故本期为零；本期投入生产的产品为 32 000

件，其中 7 000件尚未完工，所以完工的只有 25 000件）

加工成本的约当产量越期初在产品数量垣本期开工本期

完工数量垣期末在产品数量越5 000伊60%+25 000伊100%+7 000伊

60%=3 000垣25 000垣4 200越32 200（件）。（注：期初在产品的加

工成本上期投入了 40%，所以本期投入了 60%；月末在产品本

期只加工了 60%，所以加工成本投入了 60%）

（3）计算本期单位成本。直接材料本期单位成本越160 000衣

32 000越5（元），直接人工本期单位成本越112 700衣32 200越3.5

（元），制造费用本期单位成本越80 500衣32 200越2.5（元），合

计=5垣3.5垣2.5越11（元）。

（4）计算完工产品成本。包括期初在产品本期加工完成

的和本期开工本期加工完成的两部分。淤期初在产品本期加

工完成的产品：上期成本越13 500垣6 500垣5 000越25 000（元），

本期成本越5 000伊60%伊（3.5垣2.5）越18 000（元），合计=25 000垣

18 000越43 000（元），单位成本=43 000衣5 000越8.6（元）。于本

期开工本期完成的产品成本=25 000伊（5垣3.5垣2.5）越275 000

（元），单位成本越275 000衣25 000=11（元）。完工产品成本总计=

43 000垣275 000越318 000（元）。

（5）计算月末在产品成本。直接材料越7 000伊5越35 000

（元），直接人工越7 000伊60%伊3.5越14 700（元），制造费用越7 000伊

60%伊2.5越10 500（元），期末在产品成本合计=35 000垣14 700垣

10 500越60 200（元）。

验算：投入的总成本越25 000垣160 000垣112 700垣80 500=

378 200（元），产出的总成本越318 000垣60 200=378 200（元）。

由此可见，采用以上两种成本计算方法得出的完工产品

成本及月末在产品成本是不同的。加权平均法的计算较为简

单，而先进先出法更符合产品的工艺过程，能更真实地反映资

金耗费与产品成本形成的客观过程。同时，因为成本不受前期

影响，能反映出当期成本的实际状况，有利于企业内部责任成

本的核算与管理。当下列两种情况同时存在时，采用以上两种

方法计算出的成本分配结果将产生较大差异，这时应采用先

进先出法计算及分配成本：淤前后期直接材料或加工成本的

单位成本有较大的变动。于期末在产品数量与完工产品总数

比例较大。茵

消费型增值税下固定资产涉税业务之会计处理

广东揭阳广播电视大学 陈郁珍

2008年 11月 10日国务院公布了新修订的《增值税暂行

条例》，修订后的《增值税暂行条例》确定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增

值税转型改革，即实行消费型增值税，将固定资产进项税额纳

入抵扣范围。消费型增值税下如何对固定资产涉税业务进行

正确的会计处理是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企业（以下简称“企业”）

面临的重要问题，本文拟对此进行探讨，以期对企业实行消费

型增值税有所帮助。

一、固定资产进项税额的会计处理

1援 企业购进固定资产的会计处理。企业购进固定资产，

按照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

上注明的增值税额，借记“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

额）”科目，按发票上记载的应计入采购成本等的金额，借记

“固定资产”、“在建工程”等科目，按应付或者实际支付的金

额，贷记“应付账款”、“银行存款”等科目。购进固定资产发生

的退货，作相反的会计分录。

2援 企业接受捐赠转入或接受投资转入固定资产的会计

处理。企业接受捐赠转入的固定资产，按照增值税专用发票上

注明的增值税额，借记“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

额）”科目，按照确认的固定资产价值（已扣除增值税额，下

同），借记“固定资产”、“工程物资”等科目，如果捐出方代为支

付了固定资产进项税额，则按照增值税进项税额与固定资产

价值的合计数，贷记“营业外收入”等科目。

企业接受投资转入的固定资产，按照增值税专用发票上

注明的增值税额，借记“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

额）”科目，按照确认的固定资产价值，借记“固定资产”、“工程

物资”等科目，按照增值税进项税额与固定资产价值的合计

数，贷记“实收资本”等科目。

3援 对于在固定资产购置过程中发生的运输费用，按取得

的运输费用结算单据上注明的运输费用金额（包括运费和建

设基金）和规定的扣除率 7%计算的进项税额，借记“应交税

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科目，运输费用金额扣除可抵

扣部分后的数额和随同运费支付的装卸费、保险费等其他杂

费一起计入购进固定资产的成本，借记“固定资产”、“在建工

程”等科目，按应付或者实际支付的运输费用，贷记“应付账

款”、“银行存款”等科目。

4援 企业自制固定资产的会计处理。企业购进用于自制固

定资产的货物或应税劳务，按照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注明的增

值税额，借记“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科目，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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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增值税专用发票上记载的应计入工程物资或在建工程成本

的金额，借记“工程物资”、“在建工程”等科目，按照应付或者

实际支付的金额，贷记“应付账款”、“应付票据”、“银行存款”、

“长期应付款”等科目。对于购入货物发生的退货，作相反的会

计分录。

二、固定资产进项税额转出的会计处理

1援 购进固定资产改变用途转出进项税额的会计处理。对

于购进固定资产时即能认定其进项税额不能抵扣的，其增值

税专用发票上注明的增值税额，计入购进固定资产成本中。对

于购进固定资产时不能直接认定其进项税额能否抵扣，但已

按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注明的增值税额记入“应交税费———应

交增值税（进项税额）”科目并已抵扣的，购进以后专用于免征

增值税项目、非增值税应税项目、集体福利或者个人消费等，

在当月按固定资产净值和适用税率计算的不得抵扣的进项税

额进行转出处理，借记“在建工程”等科目，贷记“应交税

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转出）”科目。

2援 非正常损失固定资产进项税额转出的会计处理。购进

的固定资产发生非正常损失，按照固定资产净值和适用税率

计算的不得抵扣的进项税额进行转出处理，借记“待处理财产

损溢”等科目，贷记“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转

出）”科目。

三、固定资产销项税额的会计处理

1援 销售已使用固定资产的会计处理。《关于全国实施增

值税转型改革若干问题的通知》（财税［2008］170号）第四条

规定，自 2009年 1月 1日起，纳税人销售自己使用过的固定

资产，应区分三种情形征收增值税。据此，笔者认为，企业销售

自己使用过的固定资产，应区分以下情形作不同的会计处理：

淤固定资产为 2009年 1月 1日以后购进或者自制的，其进项

税额已记入“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科目的，

或者 2008年 12月 31日以前已纳入转型试点的企业试点后

购进或自制的固定资产，其进项税额已记入“应交税费———应

抵扣固定资产增值税（固定资产进项税额）”科目的，销售时按

适用税率计算确定增值税额，贷记“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

（销项税额）”科目。于固定资产取得时进项税额未记入“应交

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科目或“应交税费———应抵

扣固定资产增值税（固定资产进项税额）”科目的，销售时则按

4%征收率减半计算确定增值税额，贷记“应交税费———应交

增值税（销项税额）”科目。销售已使用的固定资产所发生的净

损益记入“营业外收入”或者“营业外支出”科目。

例：甲企业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6月份通过当地民政部

门向受灾的乙企业捐赠当年 1月购进的账面原值为65 000

元、累计折旧为 5 000元的生产设备一套，捐出时支付清理费

1 000元，设备评估值为 61 000元。甲企业 6月份相关的会计

处理如下：

捐赠设备视同销售应计算的销项税额=（65 000-5 000）伊

17%=10 200（元）。作会计分录如下：淤借：固定资产清理 60 000

元，累计折旧 5 000 元；贷：固定资产———生产用 65 000 元。

于借：固定资产清理 1 000元；贷：银行存款 1 000元。盂借：营

业外支出 10 200元；贷：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

额）10 200元。榆借：营业外支出 61 000元；贷：固定资产清理

61 000元。

2援视同销售的会计处理。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4号———

收入》的规定，销售商品收入必须同时满足“企业已将商品所

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转移给购货方；企业既没有保留通

常与所有权相联系的继续管理权，也没有对已售出的商品实

施有效控制；收入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相关的经济利益很

可能流入企业”等五个条件才能予以确认，对《增值税暂行条

例实施细则》第四条规定的固定资产视同销售行为，笔者认为

应区分会计销售和不形成会计销售的应税销售。对于会计销

售，应确认销售收入，计算缴纳增值税；对于应税销售，不计算

销售收入，而是按成本结转，并视同销售计算缴纳增值税。另

根据财税［2008］170号文件第六条的规定，纳税人发生《增值

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四条规定的固定资产视同销售行为，

对已使用过的固定资产无法确定销售额的，以固定资产净值

为销售额。

（1）应税销售的会计处理。淤企业将自制或者委托加工的

固定资产用于非增值税应税项目，借记“在建工程”科目，贷记

“固定资产”、“固定资产清理”等科目，并按移送固定资产的销

售额或者固定资产净值乘以适用税率计算应交增值税，贷记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科目。于企业将自制

或者委托加工的固定资产用于集体福利，借记“固定资产———

非生产用”科目，贷记“固定资产———生产用”、“固定资产清

理”等科目，并按移送固定资产的销售额或者固定资产净值乘

以适用税率计算应交增值税，贷记“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

（销项税额）”科目。盂企业将自制、委托加工或者购进的固定

资产作为投资提供给其他单位或者个体工商户或者无偿赠送

给他人，借记“长期股权投资”、“营业外支出”等科目，贷记“固

定资产”、“固定资产清理”等科目，并按移送固定资产的销售

额或者固定资产净值乘以适用税率计算应交增值税，贷记“应

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科目。

（2）会计销售的会计处理。淤企业将自制或者委托加工的

固定资产用于个人消费等的行为，应确认收入。根据《企业会

计准则第 9号———职工薪酬》应用指南的规定，企业以其自产

产品作为非货币性福利发放给职工的，应当根据受益对象，按

照该产品的公允价值，计入相关资产成本或者当期损益。因此

在固定资产移送时，借记“应付职工薪酬”科目，贷记“其他业

务收入”科目，并应按移送固定资产的销售额或者固定资产净

值乘以适用税率计算应交增值税，贷记“应交税费———应交增

值税（销项税额）”科目。于企业将自制、委托加工或者购进的

固定资产分配给股东或者投资者，这种行为虽然没有产生直

接的现金流入，但实际上与将固定资产出售取得的现金分配

给股东或者投资者没有实质的区别，因此这种行为应作为销

售处理，即在分配固定资产的当天，借记“应付股利”科目，贷

记“其他业务收入”科目，并按移送固定资产的销售额或者固

定资产净值乘以适用税率计算应交增值税，贷记“应交税

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科目。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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